当阳市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款管理的规定
为了加强执行案款的管理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法发[2017]6号，结合本院案款管理规定，制定本院执行案款管理规定。

一、常态案款管理
所有执行案件必须在执行通知书中载明“虚拟账户”信息，执行人员应当在执行通知书或有关法律文书中告知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的开户银行名称、账号、户名，以及交款时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用途等信息。款项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一案一账户”系统入账和发放，执行案款采取一案一账号的方式，对执行款进行归集管理，案号、款项、被执行人或交款人应当一一对应。
执行人员应当在收到财务部门执行款到账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核算、执行费用的结算、通知申请执行人领取和执行款发放等工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可以延缓发放：
　　（一）需要进行案款分配的；
　　（二）申请执行人因另案诉讼、执行或涉嫌犯罪等原因导致执行款被保全或冻结的；
　　（三）申请执行人经通知未领取的；
　　（四）案件被依法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
　　（五）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延缓发放执行款的。
　　上述情形消失后，执行人员应当在十日内完成执行款的发放。
    执行款应当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确需发放给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但依法应当退还给交款人的除外。
    发放执行款时，执行人员应当填写执行款发放审批表。执行款发放审批表中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当事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金额、交款时间、交款方式、收款人姓名或名称、收款人账号、发款金额和方式等情况。报经执行局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后，交由财务部门办理支付手续。
　　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领取执行款手续的，应当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当附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函及律师执照复印件。
执行案款发放实现线上线下双审批制，即线上由承办人提交案款发放申请报局长账号审批，线下打印案款发放审批单附案件文书报局长签字。双审批完成后，承办人将纸质版发放审批单交指挥中心，每天上午10:00统一送财务室进行最终审核发放。
二、日常督办机制

（一）设立执行案款管理专员

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设立案款清理专员两名，两人互为AB角。案款管理专员每天查看“不明款费管理”、“退款情况监控”模块，核查每天新增不明款及超期案款，并进行督办。
（二）案款超期预警日督办机制

对于长期未发放案款，符合执行款发放条件的，应当在执行案款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向财务部门发出支付案款通知（案款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于到账后5个工作日内发出支付案款通知）。部分案款有争议的，应当先将无争议部分及时发放。有法定事由延缓发放或者提存的，严格履行报批手续。针对超10日未发放的案款，执行指挥中心将每日发放督办清单，督办3次及以上仍未处理的案款，即将拖延发放情况报送指挥中心领导处理。

（三）配套惩戒机制

对于执行案款，执行人员应该强化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按规定发放执行案款。案款发放过程中做好与财务部门的衔接工作，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力或交接不清导致未能按时发放执行案款、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根据相关规定，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特殊案款管理

（一）不明款清理

执行款到账后，通过虚拟账号汇入的进入“到账情况”，不明款进入“不明款费管理”。部分执行案款因未通过虚拟账号汇入，无法对应相应的案件，就进入不明款。

执行案款清理专员每天查看“不明款费管理”模块，发现有新不明款产生，案款管理专员要在当天甄别是否为执行案款，根据上述清理方式确定具体案件并督促提醒承办人当天完成认领。对于不属于执行案款或汇款回退的及时联系省高院定期删除，确保不出现长期沉积不明款，尽量避免边清边积现象。

（二）超期案款清理

从“退款情况监控”中可以查询案款到账天数，留存天数超过30天即为超期，提取清单督促承办人发还或作延期处理。

案款管理专员每天提取“退款情况监控”中当天将超过30天或延期截止日期到期的案款清单发给在微信群作工作提示，提醒承办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办理发还或延期，延期理由要写清楚，并在审批时做好把关,做到严格控制，应发尽发。对于超期案款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逾期未处理第二天即将拖延发放情况报送指挥中心领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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